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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或“公司”）股东牧原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集团”）于2016年9月28日非公开发行了以所持公司部

分A股股票为标的的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6牧原03”，债券代码：117048）。

“16牧原03”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发行张数为1,000万张，存续期限为4年期，

在债券存续期满36个月后，可以按照约定价格转换为牧原股份的股票。根据《牧

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6

牧原03”换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36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2019年9月30日）

和发行人实施增持行为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较晚者起，至摘牌日

前一个交易日止（即2019年9月30日至2020年9月25日止）。“16牧原03”将于2019

年9月30日进入换股期。 

截至本公告日，牧原集团持有公司 366,801,782 股股票，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6.97%，其中 215,273,863 股为非限售股，151,527,919 股为限售股。换股期间，

牧原集团所持公司股份可能会因投资者选择换股而导致减少。 

公司将密切关注牧原集团所持公司股份可能会因投资者选择换股而导致减

少的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9 月 26 日 

 


